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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十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
 

   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一、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十届一次监事会通知于 2018 年 5 月

9 日以专人送达、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给各位监事。会议以现场方

式于 5月 18日在川投大厦 1519会议室召开，应参加投票的监事 5名，

实际参加投票的监事 5 名。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

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。 

二、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对以下提案报告进行了表决： 

（一）以 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选举

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提案报告》： 

选举郑世红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。 

（二）以 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选

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》： 

监事会认为： 

控股股东对董事长的提名、公司董事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国家法

律、法规及相关规定。 



（三）以 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选

举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》： 

监事会认为： 

控股股东对副董事长的提名、公司董事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国家

法律、法规及相关规定。 

（四）以 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聘

任总经理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》： 

监事会认为： 

公司董事会聘任总经理时的提名、表决程序均符合国家法律、法

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 经审阅相关履历资料，杨洪先生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 146 条规定

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，亦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

市场禁入措施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，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

的条件，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要求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

有关规定。 

（五）以 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聘

任董事会秘书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》： 

监事会认为： 

公司董事会聘任董事会秘书时的提名、表决程序均符合国家法

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 经审阅相关履历资料，龚圆女士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 146 条规定

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，亦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

市场禁入措施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，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

的条件，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要求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

有关规定。 



（六）以 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聘

任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管成员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》： 

监事会认为： 

一、公司董事会聘任副总经理、总会计师时的提名、表决程序均

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 二、经审阅相关履历资料，杨平先生、刘好女士不存在《公司法》

第 146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，亦没有被中国证

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，符合担任上市公司

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，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要求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七）以 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公

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》： 

监事会认为： 

经对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等

有关规定进行自查后，公司无禁止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违规事项，

符合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条件。 

（八）以 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公

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》： 

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案初步确定了发行可转换公司债

券的债券种类、发行规模、存续期限、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、票面利

率、付息、转股期、转股价格的确定、转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、

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、赎回条款、回售条款、转股后的股利分配、 

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、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、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

项、本次募集资金用途、担保事项、方案的有效期限等相关事项。 

监事会认为：以上初步确定的事项符合有关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



的各项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，有利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的顺

利开展。 

（九）以 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公

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审核意见

的提案报告》： 

监事会认为： 

可行性分析报告对雅砻江水电基本情况、雅砻江杨房沟水电站项

目情况、项目可行性及必要性分析、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分析、对

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、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的分析是科学客观的，

有利于投资者对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各方面的了解。 

（十）以 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本

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审

核意见的提案报告》： 

监事会认为:本次可转债发行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

告符合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》（证

监发行字[2007]500号）的有关规定。 

（十一）以 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

建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》： 

监事会认为： 

建立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有利于加强和规范

募集资金的管理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。 

（十二）以 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

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审核意见的

提案报告》： 

监事会认为： 



公司董事会根据国家相关意见的要求编制了《四川川投能源股份

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

施的说明》，说明中认真详细地分析和计算了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摊

薄的影响，对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风险提示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管

和公司的控股股东也对相关事项做出承诺，该说明符合全体股东的利

益。 

（十三）以 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

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》： 

监事会认为： 

《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

规定了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组织和行为，界定了债券持

有人会议的权利义务、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，规则的编制符合

相关要求，未损害债券持有人的利益。 

（十四）以 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

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

宜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》： 

监事会认为： 

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可转

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是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需要，授权程序及

授权事项符合有关规定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2018年 5 月 19日 


